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導師會議

113.10.22



教務處



1.考試提醒：請監考老師多作行間巡視，不要在前方改考卷或滑手機
，並且提醒學生桌面勿放置雜物。
2.考試命題(高二週考、段考、週末複習考等等)老師請務必提早完成試
卷並送印，避免油印同仁有製卷壓力及短時間大量印刷負擔。
3.第一次段成績上傳到10/22(二)截止。
4.第一次段考出題老師應於10/21(一)放學前將試題以及解答電子檔寄
到教學組公用信箱teach@ms2.kjsh.ntpc.edu.tw，未完成者請補寄。

再次提醒



● 國中部導師請協助代收自編數學講義費用(交至總務處)：國三數學講義80元
、國二數學講義110元、國一數學講義80元。

● 預計10/30開始開第二次教研會，請各科開始討論113-2高中課程計畫是否
修訂、114高中課程計畫，以及國中113-2校訂課程規劃。

● 自本週開始各處室會進行巡堂工作，請提醒走廊邊同學窗簾不要全部拉下
，外堂課要將教室內電器及門窗關好。

● 10/24放學後，請申請Tutor Jr. 及Tutor ABC帳號要前測的同學至大電腦教
室集合，未參加者由主辦公司安排課程等級。

其他事務請託



總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113-1圖書館書展週來囉～歡迎大家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1.在chrome上點選網路硬碟，並在「左側」點入「共用雲端硬碟」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2.點入「共用雲端硬碟」後，將滑鼠移至右側並找尋「學校共用資料」點入，找到「導師專區」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3.點入「導師專區」後，可以看到各個年級，請點選自己導師的年段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4.以「高三」為例，點入「高三」後會看到各班的電子布告欄的簡報檔，請選取自己的導師班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5.點選各班的電子布告欄的簡報檔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6.「班級電子佈告欄」最後幾頁為行政單位公告事項，請勿任意更動，也請導師協助更新行政端的公告頁面，更新方式如下：

6-1.點選工具→已連結物件



電子看板操作方式
6-2.出現已連結物件→後面有更新按鈕，如果大量更新可按下方黃色部份全部更新，即可將所有已連結物件更新



學務處



重要提醒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第27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修業期間德行
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使
得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請高三、國三畢業年段班級導師，提醒同學
於畢業前，依據本校改過銷過實施要點提出
銷過申請，以避免因獎懲紀錄超過三大過無
法領取畢業證書。



生活常規提醒
一、請轉知學生，上放學時都不得使用電動自行車、電動滑板

車進出校園，以避免上、放學時間發生交通意外事件。

二、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請學生到校將心思放在學習上面，

而非在下課或放學後，在校園較為隱密處，有較為親密之不

當行為。



三、請提醒同學，上學時如以步行進入校園，不論是由中山路

二段255巷進入，或由懷仁街74巷到達校門，走路時務需靠

邊，以避免發生意外。

四、請各班導師要求負責抬飯菜同學，不可將湯桶與飯菜籃靠

著樓梯扶手滑送，以避免發生意外與危險。如再有發現，將

依學生獎懲規定懲處。



五、請提醒同學，騎乘自行車入校停放的學生，請統一將車頭

對牆面方向，立好腳架後整齊擺放停好。

六、請提醒同學，在「社群網站」上，留下粗鄙辱罵字眼之文

字或圖片之行為都觸犯法律，不論是匿名辱罵、不實指控或

者是分享、轉貼訊息者，只要有傳述或散布之行為都觸犯刑

法第310條誹謗罪之範圍，請同學不要因為不懂法、不視法

而觸犯法律。



七、協請提醒同學，若發現同學於課間或下課期間，使用手機

做與教學無關之內容(社群或遊戲)行為，一律依本校行動載

具使用規定懲處辦理。

八、請導師提醒同學注意時間觀念，每節上課前二分鐘會有預

備鐘響，即代表同學要進入教室準備上課，如有上室外課或

更換上課教室之情況，也請於預備鐘響前離開教室往上課地

點移動，提醒同學除了需養成時間觀念外，在全班離開教室

時，務需將教室門窗關閉，以避免衍生其他事端。



服務學習採計規定修正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12月14日新北
教中字第1122471059號函公布修正之「基北
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
服務學習』採計規定」修正。

●修正重點：擔任各科小老師、班級、社團或
校級幹部不得採計



● 學校提供之校內服務性活動：

(1)交通服務隊。

(2)環保評分隊。

(3) 學術服務類：協助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器材等相關類型。

(4) 典禮服務、司儀、音控、旗手、會場引導及表演活動等相關類型。

(5) 學校活動服務類：學校日、校慶典禮、校外教學等，協助班級事務

處理相關類型。

(6) 經學校各處室、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核可之全班性或全校性志工。

● 學生社團經校方核可辦理之非政治性、商業性、營利性服務學習活動。





●依〈學生請假規則〉第四款第一目，請假逾期1~5天

者，應計缺點2個。

●登錄結果為便於導師、家長或學生查詢的即時性及正

確性，統一由學務處生教組負責彙整，每週統計後提

供電子檔給導師登錄。

●原113.08.30（五）～113.10.18（五）的逾期案件

，由學務處生教組彙整後提供電子檔給導師登錄。

請假逾期－缺點登錄



1.

1.1.10/25（五）、11/1（五）早上07：30-08：00為國一至高二

運動會進場預演時間，請同學準時到校，並於07：30準時至預

備位置就位。負責班牌的同學於07：25至懷仁館拿班牌。

服裝:【全班統一穿著即可】﹔高三不需參加。

2.各班創意表演音檔請於11/4（一）放學前將音檔繳交至訓育組

3. 運動會當天，各班創意表演請派1位播放音樂。

4.11/8（五）早上08：50邀請同仁至前操場參加教職員趣味競賽

【大木屐】活動，一組6人，有興趣者請至學務處體衛組報名。



1.

1



提案討論



提案一

關於期初導師會議提到，服務時數不採計幹
部小老師的部份，公文提到的修訂時間是
112/10，推測生效時間是112學年度，那麼
去年已經以幹部小老師名義給予的服務時數
，還會有效力嗎？

修訂為113學年度開始生效。依行政法「不溯及
既往原則」，112學年度以前登錄者依舊制。



提案二

關於洗手台是否可以多準備肥皂，好讓學生吃

東西前可以洗手，常常看到空的網，沒有再補

貨

總務處會再提醒工友阿姨隨時補充。



提案三
人事室相關

困境：有時要找某位行政同仁或老師，發現不在座位，會先推測

該同仁在上課或開會，等到找了第三次，問了隔壁老師，才知道

是公假開會或研習，這樣很浪費時間。隔壁的同仁一直被問也受

干擾。

建議：希望人事室可以恢復以前在校務通報上，列出下週公假開

會或研習的同仁名單和日期，這樣比較有效率。

人事主任回應：依往例會將公假名單統一交予教學組，
再由教學組至於通報上供老師參考。下週起會開始提供
名單喔!



提案四

關於優缺點實施辦法建議

1.每週教室日誌特優記2個優點，優等是記1個優點，但每週班會紀錄簿優等則是6

個優點。根據辦法10個優點就是記一支嘉獎了，建議班會紀錄簿的記獎內容可以再

調整。

2.依據學生圖像手冊，優點10個記嘉獎一支，以往有每月記獎上限2支嘉獎，不知

現在是否還有呢？另外，有優點的獎勵，但似乎沒看到缺點記滿10個有何罰則，此

部分建議可再研議。

1.因開學迄今已如是辦理，故待下學期再做修整。
2.依〈品德教育榮譽卡獎懲規定〉第二款第二目：「每10次優點給予嘉獎乙次」、「
每月算獎勵以嘉獎2次為上限」及「每５次缺點，處予愛班服務或生活再教育1次」。
無故缺席愛班服務或生活再教育者，得依〈學生獎懲實施規定〉第參項第一款第三十
二目，予以警告1次。

提案四



提案五

建議規劃前操場下課時間球類運動專區：

因為下課時間只有10分鐘，學校規定預備鐘8分鐘希望學生進教室，但

大部分的教室都在前操，距離後操有一段路，有時若是晚下課或是要

處理事情、上廁所等再衝去後操打球，其實時間不太夠。有鑑於希望

學生多運動，增加體能及同學情誼，還有前操用路人的安全，建議可

以規劃下課後前操球類運動專區，讓學生方便運動，也有助視力保健

。

除柏油路外，操場皆可供同學做球類運動(除投擲類例外)。


